
12 微法 2019年4月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微视野

微回应

微发布

微关注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4日

（2018）浙0411民初5507号
张露：本院受理原告周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11
民初550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6173号

陈丽、徐诚：本院受理原告冯杰诉被告徐诚、陈
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21 民初
61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返还原告冯杰借款 192000 元；
二、被告徐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冯
杰借款利息，利息以192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
14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
计算；三、被告陈丽对被告徐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陈丽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徐诚追偿。四、驳回原告冯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原告冯杰负
担160元，被告徐诚负担4790元，被告陈丽对被告徐
诚应负担的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2个
月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4116号

陆文华：本院受理原告朱君君与被告陆文华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421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4342号

秦泉荣、陆雪明、秦超：本院受理原告章新龙、章
林弟与被告秦泉荣、陆雪明、秦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421民初
43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02民初6513号

刘忠义：本院受理原告陈敏安诉被告刘忠义、
王冬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02 民初 6513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1744号

费永泉：本院受理周宗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不能直接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周宗红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欠货款计人民币23210元；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定于2019年7月15日
下午14时00分在长兴法院泗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本院则将依法判
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1238号

姚斌：本院受理原告长兴美欣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姚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30 日
内。本院定于2019年7月23日9时00分在长兴法院
十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作出
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478号

浙江瑞索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新祥诉
浙江瑞索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
本院定于2019年7月24日9时00分在长兴法院十九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作出缺席判
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2民初289号

王晓丹：本院受理原告盛叶强与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15日。
本院定于2019年7月5日上午10时00分（逾期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
法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8494号

陈春权：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兴福与被告陈春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481民初84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一、被告陈春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孙兴福借款70000元并支付利息10000元。
二、被告陈春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孙兴福代理费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被告陈春
权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春权负担（给付方
式：由被告陈春权直接支付给原告孙兴福）。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24民初1333号

宋华勤：本院审理原告高录明诉被告宋华勤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445号

詹菊强、沈彩凤：本院受理原告钱月琴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詹菊强公告
送达（2018）浙0503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撤回被告、解封）；向
沈彩凤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4445号民事裁定
书（撤回被告、解封）。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742号

朱盛：本院受理原告谢琪琪与被告朱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
初 47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1破1号之二

2016年9月16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耀林工程劳
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查明：浙江耀林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于2011年
4月21日在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
本为507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住所地为德清县武康镇云岫南路32、34号。
浙江耀林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查认为，浙江耀
林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现仅有人民币313769.54元，未
清偿债务总额为人民币246720632.22元，明显资不抵
债且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并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
情形，依法申请宣告浙江耀林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破
产。

本院认为：浙江耀林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
条的规定，于2018年12月12日裁定宣告浙江耀林工
程劳务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耀林工程劳务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5463

夏敏：本院审理原告刘俊富与被告夏敏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刘俊富诉
请判令：1.判令被告归还保证金10万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举证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由审判员程思
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涂光云、人民陪审员陈
霄辰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一九年六月十日上午
九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4月3日上午，中韩双方在韩举

行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交接仪式。这是韩方自2014

年以来第6次对华移交烈士遗骸，

此次移交给中方10具志愿军烈士

遗骸以及145件遗物。2014年至

2018年，中韩双方已连续五年成功

交接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4月3日，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

心公布3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公示及公告情况说明，3月新增限

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533人，限制

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692人。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微博）

4月2日，演员赵立新在微博上

发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

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

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他的

言论引发巨大争议。

对此，4月3日凌晨，赵立新在微

博发文公开致歉，表示“对于在微博

上不够严谨的措辞，导致出现的巨大

争议与不愉快，对所有人致以最为

真诚的歉意，同样我也深深地为语

境偏差所带来的舆论风暴而自责和

悔恨”。

@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

近日，河南郑州南先生和朋友到

澳大利亚旅游。当天南先生的朋友

买了3升牛奶没喝完，在澳大利亚机

场被拦下，于是他将剩下的2升半牛

奶当场一口闷。

@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网法人微博）

4月2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帖称，

湖南大学生小倩和朋友在校门口的

献血车上献血，约定每人捐赠200毫

升。因发现其属于罕见的“熊猫血”，

采血工作人员建议其多捐，小倩并未

同意。抽血后，小倩发现自己抽血的

数量比她朋友多了100毫升。湖南

郴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3日回应：涉

事献血站查证，该博主发出的微博与

事实不符，除配图是当事人发出外，

配文纯属杜撰。

3月失信黑名单：
新增533人限乘火车 692人限乘飞机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4月3日上午7时16分，湖南永

州宁远县柏家坪镇完全小学发生一

起男子持刀砍伤学生事件，致2人

死亡，2人受伤。据宁远县县委宣传

部通报，受伤学生已在医院救治，无

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郑某军已被

公安机关抓获。

湖南一小学发生砍人事件
致2死2伤

志愿军烈士，我们回家 “日本人为啥没烧故宫？”
演员赵立新道歉了

“熊猫血”女子献血被多抽？
涉事血站：与事实不符

人在囧途！
小伙机场被拦 现场喝完2升半牛奶


